
市财函〔2022〕114 号

西安市财政局

关于下达 2022 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

补助资金（孤儿救助）的通知

各区县、开发区财政局：

根据《陕西省财政厅关于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通

知》（陕财办社〔2021〕239 号）和《西安市民政局关于申请拨付

2022 年中央财政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的函》（市民函〔2022〕7

号），现下达你区县、开发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费补助、社会

散居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补助和在校孤儿大学生生活费补助资金

（详见附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资金收入列 2022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1100248 社会保

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费

补助和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补助功能科目列“2081001 儿

童福利”、在校孤儿大学生生活费补助功能科目列“2081099 其他

社会福利支出”，政府经济分类科目列“51301 上下级政府间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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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支出”。

二、此次下达资金为中央直达资金，标识为“01 中央直达资

金”。各区县、开发区在下达资金时，保持中央直达资金标识不变。

同时，在指标管理系统中及时登录有关指标和直达资金标识，导

入直达资金监控系统，确保数据真实、账目清晰、流向明确。

三、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

要求，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区域绩效目标（详见附件2-4）

做好绩效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

附件：1.资金分配表

2.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费绩效目标表

3.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补助绩效目标表

4.在校孤儿大学生生活补助费绩效目标表

西〓市财政局

2022 年 1月 29 日

抄送:市民政局。



2022年中央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孤儿救助）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区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生活费
社会散居孤儿基本

生活保障
在校孤儿大学生

生活补助
合计

1 新城区 4.62 3.6 7.44 15.66

2 碑林区 0.84 6.3 0 7.14

3 莲湖区 1.26 8.1 6.2 15.56

4 灞桥区 1.89 7.2 2.48 11.57

5 未央区 6.09 8.1 0 14.19

6 雁塔区 2.1 15.3 6.2 23.6

7 阎良区 15.12 28.8 11.16 55.08

8 临潼区 19.11 10.8 9.92 39.83

9 长安区 40.74 9.9 2.48 53.12

10 高陵区 11.97 9.9 4.96 26.83

11 鄠邑 49.98 15.3 17.36 82.64

12 蓝田县 36.12 24.3 8.68 69.1

13 周至县 14.07 19.8 3.72 37.59

14 高新区 19.32 7.2 3.72 30.24

15 港务区 12.18 4.5 1.24 17.92

16 西咸新区 19.32 9 1.24 29.56

合计 254.73 188.1 86.8 529.63



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名称 全市社会散居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补助

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 实施期限 2022年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188.1 年度资金总额： 188.10 

其中：财政拨款 188.1 其中：财政拨款 188.10 

市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关爱孤儿成长，从切实保障孤儿权益出发，高度重
视,引导地方提高孤儿生活保障水平.孤儿生活保障政
策规范高效实 施，使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和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得 到保障。 

关爱孤儿成长，从切实保障孤儿权益出发，高度重
视,引导地方提高孤儿生活保障水平，孤儿生活保障
政策规范高效实 施.使孤儿、艾滋病病毒感染儿童

和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得 到保障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目标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市社会散居孤儿人数 209人

质量指标 全额按时发放 100%

时效指标 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022年1月-2022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全市散居孤儿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95%

持续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 ≧95%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
指标

政策知晓率 ≧90%

服务对象满意率 ≧95%



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名称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费

主管部门 省民政厅 实施期限 2022年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349.45 年度资金总额 854

其中：财政拨款 163.44 其中：财政拨款 854

省财政资金 91.29
其他资金 0

省、市福彩公益金 94.72

总体
目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强化政府兜底保障职责，为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提供基本

生活保障，解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存发展面临的问题

和困难，确保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能够顺利成长。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

要指示精神，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

要坚持和完善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健全

幼有所育、弱有所扶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体
系，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和兜底性民生建设”

的要求，努力解决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存发展

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在全市建立起与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事实无人抚养儿童保障制度
坚持兜底保障。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目标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市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532人

质量指标 全额按时发放 100%

时效指标 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022年1月-2022年12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生活，确保

健康成长
≧95%

可持续影响
指标

持续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 ≧95%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政策知晓率 ≧95%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满意率 ≧95%



绩效目标表
（2022年度）

名称 全市在校孤儿大学生2022年1月-2023年8月生活补助费

主管部门 市民政局 实施期限 2022.1.1—2023.8.31

资金金额 （万元）

实施期资金总额： 86.8 年度资金总额： 86.8 

其中：财政拨款 86.8 其中：财政拨款 86.8 

市财政资金 其他资金

总体
目标

实施期总目标 年度目标

关爱孤儿成长、促进孤儿成才、从切实保障孤儿权益出发，
高度重视,做好孤儿高等教育生活保障和助学等工作，为全市
70名在校孤儿大学生，拨付2022年1月-2023年8月普通全日制
本科高等专科和高等职业学校孤儿生活补助费，共计86.8万

元。

关爱孤儿成长、促进孤儿成才、从切实保障孤儿
权益出发，高度重视,做好孤儿高等教育生活保障
和助学等工作，为全市70名在校孤儿大学生，拨
付2022年1月-2023年8月普通全日制本科高等专
科和高等职业学校孤儿生活补助费，共计86.8万

元。

年 
度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内容 目标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全市在校孤儿大学生人数 70人

质量指标 全额按时发放 100%

时效指标 持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2022年1月-2022年8月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全市孤儿在校大学生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95%

持续促进社会福利事业的发展 ≧95%

满意度
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政策知晓率 ≧95%

服务对象满意率 ≧95%


